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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概述 

   1.1 植栽調查路線及範圍 

本計畫為岡山路竹延伸線(第二階段 2A)，起始銜接 RK1，沿線設

置岡山農工站(RK2)、本洲產業園區站(RK3)、高雄科學園區站(RK4)、

高苑科技大學站(RK5)，止於東豐纖維企業公司前並設置南路竹站

(RK6)，路線里程起於 1K+462，終點止於 9K+210，路線長約 7.75 公里。

本標另於高捷北機場場區內新建 BSS7 主變電站。全計畫路線圖示意

圖及工程範圍詳圖 1-1。 

 

圖 1-1 高雄捷運岡山路竹延伸路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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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力廠商 

慶榮公司 

岡山路竹延伸線統包商 

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工作組織架構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2.1 組織架構 

   本計畫主要為確認岡山路竹延伸線(第二階段 2A)維管範圍線內植栽現況 

及位置，以利確認植栽現況及是否需另行移植，該調查項目委由慶榮景觀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慶榮公司)進行計畫範圍內之植栽調查。 

 

表 2-1  管理組織架構 

 

      

 

 

 

 

 

 

 

 

 

 

 

職安人員 

施工組 品管人員 養護組 

工地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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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人員職掌表 

 

職稱 職掌說明 

職安人員 協助現場施工人員安全教育及設施執行之各項勞安業務 

工地負責人 負責工地各項施工業務管理 

品管人員 負責本工程廠商品質管制之各項品管業務 

施工組 負責本工程執行現場植栽修剪、移植、掘除施工作業 

養護組 負責本工程執行現場路樹調查、保活作業 

 

表 2-3  植栽調查人力配置 

 

工作內容 交管人員 植栽調查人員 記錄人員 

人力 2 2 1 

使用工具 交管棒、角錐 皮尺、輪尺、箱尺 植物識別牌、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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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植栽修剪、移植、掘除人力機具配置 

表 2-4-1 人力配置 

工

作

內

容 

作業 

主管 
交管人員 

修剪、移植 

掘除人員 

善後清潔 

人員 

人

力 

1 2 4 2 

使

用

工

具 

 交管棒 

角錐 

電鋸 

手鋸 

土鏟 

掃具 

 

表 2-4-2  機具設備配置 

項目 機具種類 機具數量 備註 

1 PC120 挖土機 1  

2 抓斗車 1  

3 吊卡車 1  

4 高空車 1  

5 水車 1  

6 交通安全維持作業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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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要點 

 

1. 本要點所稱承攬廠商係指本公司工程承攬廠商、材料供應廠商、設備租賃廠商等。 

2. 承攬廠商除依本公司契約辦理其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作業外，並應遵守政府有關職業安

全衛生法令、環境保護法令及本要點之規定。 

3. 承攬廠商應遵守本公司工務所訂定之安全衛生計畫、勞工安全衛生守則及業主要求之

安全衛生規定。 

4.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5 至第 27 條規定，承攬人就承攬部份負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訂雇

主之責任。 

5. 承攬廠商除負有預防公共危險之責任外，並應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以

防止發生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相關法令所規定之各種危害及污染。 

承攬廠商應特別注意防止電擊事故、人體墜落、落體傷人、施工架倒塌、坍方、埋沒、

溺水、窒息、異常氣壓、中毒、火災、氣爆、空氣污染、水污染、噪音、振動等職業災

害及污染公害，如因疏忽導致發生意外事故，應負一切損害賠償及刑事或行政上之法律

責任。 

6. 承攬廠商與本公司(含工務所)訂約時，應在本公司現場人員陪同下，確認工程範圍、工

程特性、潛在工程危害及環境污染因素，及依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法規所規定應

採取之各項預防職業災害及防制公害污染等措施。 

承攬廠商現場會勘並確認前項事宜後，簽署承攬廠商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作業切結書

(如附件 1)，並作為契約之附件。 

7. 除由業主籌組協議組織者外，本公司工務所依法主動召集全體承攬廠商，共同成立安全

衛生協議組織，依協議組織章程(如附件 4)辦理工程現場安全衛生管理協調事宜。 

8. 承攬廠商如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令要求標準時 (僱用勞工人數在 30 人以上之承攬

廠商應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人員)設備報備書陳報當地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備

查；僱用勞工人數未滿三十人之承攬廠商應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接受丙種以上

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應依法設置合格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人

員、實施自動檢查等安全衛生管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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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攬廠商須依據勞工保險條例規定，為其承辦工程之工作人員，投保勞工保險： 

(1)承攬廠商工地現場負責人應於開工當日將所屬工作人員之勞工保險卡影本彙送工

務所備查。勞保局未核發勞工保險卡之前得暫以勞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影本送工務所

備查，俟勞工保險卡核發後再行補送。 

(2)承攬廠商之員工離退時應立即通知工務所，凡有新進員工時亦應比照上述規定辦

理。承攬廠商負責人除為其現場作業勞工辦理前款勞工保險外，並應辦理記名或不

記名之團體保險每人 500 萬元以上之意外險。 

(3)工務所應以書面告知承攬廠商前述投保責任並責成其立即辦理。若承攬廠商推拖不

辦理投保時，工務所應拒絕未投保人員進場施工並暫緩計價，其一切損失概由承攬

廠商自行負責。 

10. 承攬廠商應對其作業勞工於進入工地前辦理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並將訓練紀錄

影本及經勞工同意簽字之勞工安全紀律承諾書提送工務所備查。 

無能力辦理作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之承攬廠商，工務所應依該廠商之請求協助其

辦理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1. 擔任現場作業主管(或領班)者，進場前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規定取得證照

並接受職訓練，確保證照之有效，包括擋土支撐作業主管、露天開挖作業主管、模板

支撐作業主管、隧道挖掘作業主管、隧道襯砌作業主管、施工架及施工構台組配作業

主管、鋼構組配作業主管、缺氧作業主管、有機溶劑作業主管、粉塵作業主管、氧氣

乙炔作業人員、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等。 

12. 工務所及承攬廠商之在職人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 17 條規定，辦理各

類安全衛生人員之在職訓練。  

13. 承攬廠商為其勞工辦妥前述之勞工保險、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及簽具勞工安全紀律

承諾書者，並依承攬廠商進場應辦事項(附件 2)及危害因素告知表(附件 3)備妥相關資

料，提送工務所備查。 

未完成前項作業者，工務所不得發給識別證，無識別證之勞工不得進入工地作業。違

反前項規定，工務所應依協議組織章程之扣款標準予以罰款處分。 

承攬廠商經工務所通知而未改善者，工務所得暫緩該承攬廠商之計價，其一切損失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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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廠商自行負責。 

14. 工務所得參照本公司門禁管理辦法(範)規定，研擬適用於工務所之門禁管理規定。 

15. 承攬廠商工作人員進入工地時，簽到於工具箱會議、每日協議、巡視及處理記錄表，

參加工務所召開之勤前教育，並由各承攬廠商工地負責人進行相關安全衛生設施及設備

之檢查及表報之填寫，並當日提送現場工程師。 

16. 承攬廠商之安全衛生管理人員應長駐工地，除須實施自動檢查外並應辦理下列事項： 

(1)接受協議組織會議之指揮與協調。 

(2)巡視現場並改善不安全之工作環境，糾正不安全的動作。 

(3)監督現場工作人員佩戴個人用安全防護具(如安全帽、安全帶等)。 

(4)與本公司工務所安全衛生管理人員聯繫及協調共同之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管理事

項。 

(5)辦理勞工健康檢查及有關環境污染事項之檢測及追蹤管理。 

(6)向當地職業安全衛生中心陳報職業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人員)設備報備書。 

(7)向當地環保主管機關報備相關之空氣污染、廢水處理、廢棄物處理等事宜。 

(8)相關承攬人之間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9)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及環境污染檢測並存留紀錄，俾供勞工檢查機構及有關督導人員

查閱。 

(10)其他有關防止職業災害及環境污染之必要事項。 

17. 承攬廠商在施工現場應有訓練合格之作業主管，負責執行每日之危害告知、自動檢查及

監督、管制、消除潛在之危害，施工時作業主管不得任意離開工作現場。作業主管異

動時，接任者或代理者亦需經訓練合格。 

18. 承攬廠商每日作業時，應填寫該工項之安全檢查表，於下班前送至工務所留存備查。 

19. 承攬廠商若從事鋼構組配、鋼構工作車組配、施工架組配、模板支撐、擋土支撐或其他

高危險性之工項時，應對於施工前提送施工安全計畫，明列安全管理重點項目及應設

置之安全措施。 

20. 承攬廠商需提供作業人員基本個人防護具，至少包括安全帽、高架作業安全帶、防塵口

罩、反光衣、安全鞋等。如法令有明確規定者，承攬廠商應提供其作業人員必要之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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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21. 承攬廠商對於作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溫、防濕、休息、

避難、急救、醫療及其他為保護勞工健康及安全之設備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設置

與維護措施。 

22. 承攬廠商需使用法定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鍋爐、各式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升降機、

吊籠等)時，應報請當地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檢查合格後方可使用。 

23. 承攬廠商施工使用之危險性機具或設備應有代行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之有效證明，始准進

入工地，其操作人員應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練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證明，始准其

操作，上述證照應於施工前提送工務所查核，並留存影本。若有吊掛作業時，移動式

起重機吊掛、破碎敲除等相關作業有危害勞工安全之虞，應於作業範圍半徑以內設置

警戒措施 ，防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出，執行吊掛之作業人員亦應經專業訓練。 

24. 承攬廠商使用本公司之施工設備或機械車輛時，均應按規定自行實施安全檢查後方可使

用，俾免發生危險。                                    

25. 承攬廠商不得僱用童工、女工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詳勞

工安全衛生法及政府相關解釋命令等規定。 

26. 若有工務所提供承攬廠商或承攬廠商向工務所借用安全設施時，由承攬廠商自負設施使

用前安全檢點、維護及安全自動檢查責任。 

27. 工務所依本公司健康管理及促進實施要點規定執行員工及承攬廠商作業人員健康檢

查、管理及促進相關作業，承攬廠商應遵守健康管理相關規定。 

28. 工務所依交通維安全持計畫(範)或依本公司交通安全管理實施要點規定執行交通安全

管制作業。 

29. 承攬廠商於道路上作業時，應採取下列安全管理措施： 

(1)作業人員應穿著反光背心，並設置交維措施(如交通錐、護欄、指示標示、標語、警

示燈等)及交通指揮人員指揮車流方向，並將作業區域進行區隔警戒，以防止被撞危

害。 

(2)依現場需要設置路面沖洗措施，避免車行造成粉塵飛揚及路面污染。 

(3)每日作業完後，應將作業區域恢復原狀或將開挖面覆蓋足夠強度且平整之鐵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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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車輛通行。 

30. 承攬廠商車輛進入工區範圍，應依工務所指定路徑通行、車速限制每小時 20 公里以下。 

31. 承攬廠商得於作業現場自設強度堅固生活垃圾收集桶，並應於每日下班前攜出工地，或

收集後集中放置於工務所指定處代為處理，其處理費用由估驗款中扣款。 

32. 承攬廠商車輛駛出大門應清洗輪胎，若污染道路應負責清理及支付環保罰款。 

33. 工區周圍住家之停車位及出入口，嚴禁施工廠商停車於該私人車位內，若有私下停車致

使工地遭民怨者，需由廠商自行進行和解，並繳交工務所備查。 

34. 承攬廠商邀請與本工程無關之其他人員至工地現場參觀該公司施作實績前，應向主辦工

程師提出申請，經業主及工務所同意後，始准予辦理訪客進場參觀。 

35. 承攬廠商作業所需的安衛、環保、交維之設備及材料，費用由承攬廠商自行負責。 

36. 承攬廠商違反本管理要點者，應依本公司契約規定及協議組織章程扣款標準計罰。若

承攬廠商拒不繳納罰款，工務所得由其履約保證金、工程款或貨款內扣抵。 

37. 如違反相關規定遭稽查單位罰款，全數罰款由承攬廠商負擔繳納或由工務所代繳並於估

驗款中扣除。 

38. 工務所針對工程專案特性，針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緊急與意外情形，研擬緊急應變處理作

業規定於安全衛生管理計畫(範)，承攬廠商應遵守緊急應變作業相關規定。 

39.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承攬廠商應遵守本公司工務所之指揮，協助進行緊急應變、急救、

搶救等措施，並配合工務所依法辦理報備、調查及提送報告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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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調查作業內容 

 

3.1 植栽調查及評估 

為記錄及分析植栽現況，瞭解維管範圍內之植栽資訊做為捷運新建

工程選擇方案及辦理後續原地保留或移植及掘除之依據，將就本工程地

點環境特性，採取合適之植栽資料蒐集或調查方法。 

 

 

3.2 植栽調查及方法 

 1.維管束植物 

    植物名錄製作參考「Flora of Taiwan」(Huang et al., 1993-2003)。

稀有植物之認定則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中華民國105年7月27日總統華

總一義字第10500082371號令修正)中所認定珍貴稀有植物、2017臺灣維

管束植物紅皮書名錄(臺灣植物紅皮書編輯委員會，2017)，及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2002/3/28環署綜字第

0910020491號公告)所附「臺灣地區稀特有植物名錄」。 

如發現稀有植物，或在生態上、商業上、歷史上(如老樹)、美學上、

科學與教育上具特殊價值的物種時，則標示其分布位置，並說明其重要

性。植被及自然度調查則參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

技術規範」(2002/3/28環署綜字第0910020491號公告)，配合航照圖進行

判釋，依據土地利用現況及植物社會組成分布，區分為0~5級。(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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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2.目標樹木 

       針對維管範圍內之樹木現況調查撰寫植栽調查成果報告，其紀錄項目 

   為：樹種、數量、樹徑尺寸、現況照片、分佈位置圖等相關資料列冊並設 

   置樹木名牌。 

       維管範圍內樹木若需移植，依｢高雄市養工處申請遷移樹木作業流程 

   圖｣及｢高雄市養工處行道樹遷移申請書｣表單格式辦理申請移植，並依｢ 

   高雄市植栽移植作業規範｣實施移植作業，申請流程、申請單、作業流程   

詳(附錄二、附錄三、附錄四)；另樹木若無需移植則依｢高雄市行道樹管 

   理維護辦法｣(附錄五)維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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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編號方式 

       樹木編號方式依「工程標號-三碼數字」例如「 RKC02-XXX」，編號 

    遞增依里程增加方向為主。 

 

3.3 執行頻度 

於施工前進行植栽調查，共計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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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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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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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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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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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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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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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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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樹木移植工程施工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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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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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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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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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調查成果報告紀錄格式 

表一、樹籍資料表(格式) 
 

編號 樹種名稱 
樹徑

(cm) 
樹高

(m) 
樹冠

(m) 
人行步道路樹位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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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植栽調查照片記綠(格式) 

 
編號： 

樹種： 

規格 

    樹徑： 

    數高： 

    樹冠： 

 

 

 

 

 

路樹照片 

 

 

 

 

編號： 

樹種： 

規格 

    樹徑： 

    數高： 

    樹冠： 

 

 

 

 

 

路樹照片 

 

 

 

 

編號： 

樹種： 

規格 

    樹徑： 

    數高： 

    樹冠： 

 

 

 

 

 

路樹照片 

 

 

 

 

 

編號： 

樹種： 

規格 

    樹徑： 

    數高： 

    樹冠： 

 

 

 

 

 

路樹照片 

 

 

 

 

 

 


